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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政复〔2017〕218号

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陇川县富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陇川县兴陇城乡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会成员任免职的批复
县财政局：

你局《关于陇川县富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陇川县兴陇城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任免职的请示》（陇财发〔2017〕161号）收悉。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你局提出的陇川县富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陇川县兴陇城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任免职人事方案，请你局依法依规尽快组织实施。

人事任免如下：

羊榆川  免去陇川县富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陇川县兴陇城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施忠锐  免去陇川县富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杨永娇  任陇川县富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曹根新  任陇川县富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兼任陇川县兴陇城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陇川县人民政府

2017年11月14日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1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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